
附件

陇川县第一示范幼儿园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

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非税收入安排教育投入

立项依据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局 教育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县级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最高收费标准及相关规定通知》（德发改收费【2017】424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第一示范幼儿园
项目基本概况

陇川县第一示范幼儿园，2020年在园幼儿共505人，教职工33人，学前保育费收费标准为550元/生/年，2020年预计收费共249万元，所有收费全部上缴财政专户，然后县财政再按比例下拨经费，确保幼儿园的正常运转，主要用于校舍维修（护）、日常办公经费和临聘人员的工资支出。
项目实施内容

确保幼儿园的正常运转，主要用于校舍维修（护）、日常办公经费和临聘人员的工资支出。
资金安排情况

2020年由县级财政预算安排249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局 教育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县级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最高收费标准及相关规定通知》（德发改收费【2017】424号）规定，按收费标准向幼儿收取保育费，每学期收取一次。

收取费用全部上缴县财政专户。

3、县财政按比例下拨经费，确保幼儿园的正常运转，主要用于校舍维修（护）、日常办公经费和临聘人员的工资支出。
4、加强资金管理，专任负责，做好预算、资金申请、费用报销等工作，财务手续齐全，档案规范。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5、主管部门成立财务内控小组，对项目资金实时监督，规范资金的使用管理。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不断完善校园基础设施，优化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效益，扩大招生规模，确保幼儿园正常有序的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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